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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4年放暑假的时候，郑州一所
职业学院的学生闫亮（化名）发现自家大门
外的树上有个鸟窝，便和朋友王凯（化名）架
个梯子将鸟窝“掏了”，里面一共掏出12只雏
鸟。闫亮养了一段时间后把这些鸟给卖了，
之后他们又掏了另一个鸟窝，这次抓到4只。

结果这 16 只鸟，给两人惹来了牢狱之
灾。按闫亮的说法，直到森林公安抓了自己，
他才知道那些白色胎毛还没褪净的小鸟，竟
然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今年8月，闫亮
和王凯分别因犯非法收购、猎捕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等，被判刑10年半和10年。

10只鸟卖了千余元
终审获刑10年半

2014年7月，闫亮在河南省辉县市高庄
乡土楼村的家里过暑假。7月14日那天，他
跟朋友王凯发现在自家大门外有一个鸟窝，
于是两人搬梯子爬上去把鸟窝给掏了。两
人从里面掏了12只还没褪胎毛的小鸟。父
亲闫文说，起初他都不知道儿子掏出来的这
些鸟到底是什么东西，直到后来森林公安来
抓儿子的时候，才知道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燕隼。

当天把小鸟掏下来之后，闫亮便带回家
里养了起来，父亲回忆：“能看出他特高兴，
还出去找虫子给小鸟吃。”闫亮还把这些小
鸟的照片发到了网上和朋友圈中，但却没想
到来了一门“生意”。网上的人跟他取得了
联系，说愿意买下这些小鸟。

对于售卖这些鸟的价钱，闫亮后来对法
庭供述，他与王凯以150元的价格在辉县市
的李时珍像处卖给贠某燕隼 1只，以800元
的价格卖到郑州市 7 只燕隼，他还独自以
280元的价格卖到洛阳市2只燕隼。2014年
7月27日，他和王凯又以同样的方式掏了4

只幼隼。
闫文说，儿子一直喜欢鸟，曾经自己偷偷

在网上花了550元，从别人手里买了一只凤头
鹰。过了很久闫文才知道这件事，他没有责
备儿子，也不认识儿子高价买的鸟，只觉得那
鸟“长得有点像”猫头鹰。闫文不知道的是，
凤头鹰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件事后来
也成为儿子犯罪内容的一部分。

根据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
心的鉴定书证明，2014年7月31日辉县市森
林公安局送检的5只涉案鸟类鉴定意见分别
为燕隼2只、隼形目隼科的动物2只、凤头鹰
1只；2014年 7月 31日辉县市森林公安局送
检的在贠某家扣押涉案鸟类1只，鉴定意见
为燕隼1只。上述鸟类均为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动物。

今年5月28日，新乡市辉县市法院一审
判决，以非法收购、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分别判处闫亮、王凯有期徒刑10年半和10
年，并分别处罚金1万元和5000元。

新乡市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面对儿子10年半牢狱的申诉

闫文说知道判决结果的时候，他感觉自
己家的天塌下来了。儿子才21岁，却因为掏
了16只鸟便被判刑10年半，“我真的想不明
白，掏16只鸟为什么会判这么重的刑。”

刚开始的时候，他一直以为儿子只不过
是拘留几天，过几天便会放出来，他跟儿子
的学校说儿子生病了要请一段时间的假，没
想到儿子却出不来了。

儿子一审判刑之后，闫文说他家的生活
彻底改变了，他跟妻子商量把开的装修店关
了，把女儿寄养到她舅舅那里。“他还那么年
轻，谁能救救他？”说到这里，闫文终于忍不
住哭了出来。

闫文向法院提出了申诉请求，也替儿子
请了律师，希望能启动再审程序。

律师：暴露野生动物保护宣传不足

判决一出，有网友质疑称，“人不如鸟”，
指责当地司法系统小题大做。

河南省辉县市检察院昨日对此回应称，
10年半不算重判。负责办理此案的检察官
称，被告人闫亮是“河南鹰猎兴趣交流群”的
一员，曾网上非法收购1只凤头鹰转手出售；
被告人在网上兜售时特意标注信息为“阿穆
尔隼”；被告人王凯家是养鸽子的。

该检察官称，捕猎、收购、倒卖“一条
龙”，闫亮犯罪行为实施了不止一次，上述种
种行为足以证明其主观明知。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从法律的角度来说，闫
亮情节是属于特别严重的。河南省辉县市人民
法院的判决书也认为，“被告人闫亮在判决宣告
以前犯有数罪，应予数罪并罚。”

浙江鑫目律师事务所律师章李认为，如
果行为人在主观上明知其出售的鸟类属于
国家保护动物，同时其出售该鸟类的数量达
到司法解释所对应的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
别严重，可以被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但
是需要注意一个重要的前提，即行为人对其
出售或收购的珍贵野生动物的认识比较明
确，能够认识到其属于国家刑法保护国家
珍贵野生动物，并且有出于故意从事鸟类
出售、收购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对珍贵野
生动物认识不清楚，并不知道其所出售或收
购的鸟类属于国家保护动物类别，仅就其客
观行为来认定构成犯罪，有些不妥当。“本案
的发生暴露出我国在宣传野生动物保护中
存在不足。应在农村地区加大保护野生动
物宣传力度，避免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综合）

抓了16只鸟 大学生获刑十年半
家人已向法院提请申诉

本报讯 近日，南航乘客张先生
发布微博，称在飞机上突发疾病，却
无人抬其下飞机，只能自己爬上救
护车，之后被北京市红十字会999
急救中心急救车转院时，疑被舍近
求远送往 999 抢救中心，延误诊
治。此事引发广泛关注。

12月1日，在999急救中心作出
书面回应后，又接受了央视的采访。
在当天的央视新闻中，针对此次南
航急救事件，北京市红十字会邀请
第三方专家对张先生在整个诊疗过
程调查后的结果进行了评析，这名
专家认为当时的诊疗过程完全符合
医疗规定。该专家表示，急腹症患
者入院后应观察几个小时，并且不
能使用止痛药，不然会影响对病情
的诊断。

不过，这位专家的第三方身份
被网友质疑。有网友发现，这名在
报道中被称为第三方专家的首都医
科大学外科学术委员的樊有炜教授，
还有另一个身份——北京市红十字会
999急救专家。 对此，事件当事人张
先生认为，发表“客观”说法的竟然是
999的“自家人”，这种做法不妥。张
先生认为，北京市红十字会和999急
救中心的两次回应都是在搪塞他个
人。这是一种继续欺骗的行为，他
非常不能接受，希望999急救中心
能够真正调查清楚这件事本身。

记者查询发现，根据北京丰台
医院官方网站的显示，樊有炜医生
于2002年进入北京丰台医院，现为
普外科主任，创伤急救中心主任，主
任医师，教授，是该院的学科带头人
和技术支柱。同时，记者发现，从
2010年 4月开始，网络上就出现了
樊有炜的名字前有999急救中心急
救专家的“称号”。 （法晚）

称999无错的专家
客观性遭质疑
网友发现
专家是999“自家人”

本报讯 在旅游景点乱写乱画“到此一
游”已经备受指责，现在竟有人把这样的不
文明行为带到飞机上。近日在上海飞沈阳航
班上，机组人员竟在飞机窗户内侧发现，有人
刻上了“到此一游”（上图）。航空法专家则提
醒，旅客此行为若被查实，要面临相关处罚。

“奇葩呀奇葩，这个人在飞机舷窗上刻
到此一游，难道想成名吗？”11月30日晚，新
浪微博网友“Jeffwell”发微博立即引热议。

“Jeffwell”告诉记者，因为舷窗是透明的玻
璃，刻上的字不明显，是机长偶然借助灯光

才发现的。一名飞行员介绍，这些字初步判
断不是11月30日刻的，因为有的刻的是俄
文，为索契冬奥会的内容。而该航班也曾经
承担过远程航线，搭乘过俄罗斯旅客。

人们担心的是刻字对舷窗是否会造成
破坏，影响飞机安全。飞行员分析，这样的
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舷窗是分层的，一般情
况下刻字难以对玻璃本身造成危害，但对
飞行安全还是有影响的。而对于旅客到底
用什么刻的字，飞行员猜测可能是钥匙之
类的。 （新晨）

“到此一游”刻到“天上”
飞机舷窗上被旅客刻字留念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北京纪委
官方网站2日通报数起“为官不为”“为
官乱为”典型案件。其中北京市朝阳
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多名工作人员遇
到娱乐明星王菲办理住房权属登记业
务，丢下工作和大量排队办理业务群
众，忙着追星拍照索要签名，该中心主
任被处以党内警告处分，当事工作人
员被行政警告。

据北京市纪委通报，4 月 17 日下
午，娱乐明星王菲到朝阳区房屋权属登
记中心大厅办理业务。在此期间，该中
心多名工作人员擅自脱离工作岗位，在
现场尚有大量群众等待办理业务的情
况下，在工作区发生围观、拍照、索要签
名等追星行为，严重影响了大厅的正常
工作秩序。

在王菲办理完业务离开后，经办王
某业务的工作人员没有妥善保管工作
信息，允许其他工作人员拍摄业务档案
中王菲的照片，也造成窗口外多名社会
人员同时拍照，造成了不良影响。

据介绍，朝阳区纪委给予该中心主
任范明悦党内警告处分，朝阳区房屋管
理局分别给予该中心3名当事工作人
员警告处分。

工作时追星索签名
4人擅自脱离岗位受处分

本报讯 为牟钱财，先后在山西省
临汾市汾西县、阳泉市郊区等地矿井下
杀人后伪造矿难，敲诈矿主，索要赔
偿。近日，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一审判处被告人吴
友新、陈小新、刘全友、刘祥刚 4 人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陈
庆东、陈玉斌、吴丰霞、熊自金4人无期
徒刑至7年不等的徒刑，对犯罪非法所
得全部追缴，并处吴友新罚金8万元，
熊自金罚金12万元，刑事附带民事、赔
偿受害人家属共计78.6万余元。

法庭经审理查明：2009 年到 2011
年的3年多时间里，吴友新、陈小新、刘
全友、刘祥刚等多名被告人为一己私
利，经过事前反复密谋策划，先后在临
汾市汾西县僧念镇李某私开小煤窑，汾
西县对竹镇前坡村刘某、李某私开小煤
窑，阳泉市郊区义井镇王家峪村杨某私
开小煤窑事前采点，以引诱、欺骗等手
段，在受害人在煤矿井下干活之际，采
取突然袭击，作案人提前隐匿突袭等手
段，乘受害人不备，用铁锤、撬棍向受害
人头部猛砸，先后将杨某、曾某、裴某击
打致死后，对受害人进行掩埋，伪造成
矿难垮塌现场。之后再自导自演，通过
被告人吴友新的妻子吴丰霞、其妹吴友
芳、王萍(另案处理)以及在太原某KTV
娱乐城歌厅上班的小姐，冒充死者家
属，向矿主索要赔偿，共计敲诈各矿主
89万余元，多名被告人进行分赃。

2006年8月，被告人熊自金在陕西
省安康市火车站偶遇一智障青年，随即
将其带到煤矿干活，并取名“熊自能”，
对外称其弟。2007年2月，该智障青年
在井下水坑溺水遇难。被告人熊自金
以死者家属的身份，在被告人吴友新等
多人配合下，向矿主索要赔偿，骗得人
民币 16.5万元，后将死者运往 80公里
外的山西霍州殡仪馆火化，被告人随后
对非法所得进行分赃。

经法院审理认定，被告人吴友新在
与他人共同犯罪中，不仅组织指挥他人
实施犯罪，而且还亲自实施故意杀人，
是罪行最为严重的主犯，且1人犯有二
罪，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陈小新、刘
全友、刘祥刚，在共同犯罪中，行为积极
主动，对被害人的死亡均负主要责任，
应予严惩。

一审判决下达后，多名被告人提出
上诉。 （法日）

山西“盲井案”一审
4人伪造矿难敲诈获死刑


